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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31 证券简称：中瓷电子 公告编号：2024-001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限售起始日为

2021 年 1 月 4 日，发行时承诺限售期为 36 个月； 

2. 本次解除首发限售股的股东 1 名，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4,627,53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5402%； 

3.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71 号）核准，河北中瓷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6,666,667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0〕1284 号）批准，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8,000 万股，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8,000 万股变更为 106,666,667 股。 

（二）公司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2021 年 5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和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总股本 106,666,667 股为基数，按分配

总额固定的分配方案，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6 元（含税），不

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另外，公司 2020 年未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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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的 30%用于提取任意盈余公积。2021 年 6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河北中瓷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公司 2020 年度

权益分派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106,666,667 股增加

至 149,333,333 股。 

2022 年 4 月 20 日、2022 年 5 月 12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总股本 149,333,333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另外，公司 2021 年未分配利润的 30%用于提取任意盈余公

积。2022 年 6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案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149,333,333 股增加至 209,066,666 股。 

2022 年 1 月 9 日公司发布停牌公告，拟筹划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分别

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2022 年 8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

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

经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23 年 7 月 7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同意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19 号），

同意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等 7 名交易对方发行合计 

83,173,829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5 亿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

验字〔2023〕000497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8 月 11 日止，公司已收到中

国电科十三所等七家交易对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合计

83,173,829 元，中国电科十三所以其持有的博威公司 73.00%股权、氮化镓通信基

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中国电科十三所、数字之光、智芯互联、电科投资、

首都科发、顺义科创、国投天津以其合计持有的国联万众 94.6029%股权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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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股份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发行上市。 

2023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召开的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总股本由 209,066,666 股增

加至 292,240,495 股。 

经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

定的程序和规则，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股份发行募集配套资金。2023 年 10 月 

31 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应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取的相关费用后的余款划转至公司指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23 年 11 月 

1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940,119 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 （大华验

字〔2023〕000647 号），对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该部分股份于 2023 

年 11 月 23 日发行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292,240,495 股增至 322,180,614 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322,180,614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252,702,0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44%；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 69,478,518

股，占总股本的 21.5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股东持有的限售股，共涉及

1名限售股股东，本次拟解除限售股共计14,627,5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402%，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4 年 1 月 4 日起

上市流通。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泉盛盈和承诺：“自中瓷电子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已持有的中瓷电子的股

份，也不由中瓷电子回购该部分股份。” 

2、股东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 

公司股东泉盛盈和承诺：“本企业在锁定期满、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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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企业已做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

将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

程中、其他后续追加的承诺、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为其担保的

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4,627,5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40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 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1 
石家庄泉盛盈和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4,627,537 14,627,537 

5、公司董事会将严格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遵守承诺，其减持行为应

严格遵从《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252,702,096 -14,627,537 238,074,559 

其中：高管锁定股 0 0 0 

首发后限售股 113,113,948 0 113,113,948 

     首发前限售股 139,588,148 -14,627,537 124,960,61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69,478,518 14,627,537 84,10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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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三、股份总数  322,180,614 0  322,180,614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

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

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中瓷电子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日 

 


